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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重要檔，需要閣下及時垂注。若閣下對本公告之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銀行經理、法律

顧問、會計師或其他獨立財務顧問。中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本公告與刊發日期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

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盡其所知及所信，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足以令該等文件的任何

聲明產生誤導。 

 

中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關於變更中銀持續增長混合型證券

投資基金* (*基金名稱並不代表基金表現及回報)業績比較基

準並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為保護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合法權益，以代表性更強、更合理的業績比較基準評估中銀持

續增長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基金名稱並不代表基金表現及回報)（以下簡稱“本基金”）的

業績表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管理辦法》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及《中銀持續增長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簡稱“《基金合同》”）

的相關約定，中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基金管理人”）經與基金託管人中國工商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協商一致，並報中國證監會備案後，決定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變更本基

金的業績比較基準，並修改《基金合同》的相應條款。現將具體變更事項公告如下：  

 

一、業績比較基準的變更 

原業績比較基準：MSCI中國 A股指數*85%+上證國債指數*15% 

變更後的業績比較基準：中證 800指數收益率*80%+中債綜合指數收益率*20% 

 

二、《基金合同》相應條款的變更 

原《基金合同》第十一部分“基金的投資”中的“七、業績比較基準”的內容： 

“本基金股票投資部分的業績比較基準為MSCI中國 A股指數；債券投資部分的業績比

較基準為上證國債指數。 

本基金的整體業績基準＝MSCI中國 A股指數×85% +上證國債指數×15% 

本基金選擇 MSCI 中國 A 股指數作為股票投資部分的業績比較基準是基於以下主要原

因： 

1、該指數充分考慮了自由流通市值和流動性等方面，各行業組達到 65%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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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一個獨立的指數，但根據MSCI一貫的標準編制； 

3、該指數的編制方法透明且客觀，具有可複製性，而且指數周轉率較低； 

4、該指數遵循全球行業分類標準（GICS），容易被全球投資者廣泛接受； 

5、該指數在以往 4年中的總體波動性較其他備選指數低，風險調整後收益較高。 

如果市場有其他更適合本基金的業績比較基準時，本基金可以通過適當程式變更業績比

較基準。” 

變更後《基金合同》第十一部分“基金的投資”中的“七、業績比較基準”的內容： 

“本基金業績比較基準為：中證 800指數收益率*80%+中債綜合指數收益率*20% 

中證 800 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編制，該指數綜合反映了滬深證券市場內大中小市

值公司的整體狀況，其成份股由中證 500 和滬深 300 成份股共同構成，較好的反映了市場

上不同規模特徵股票的整體表現，適合作為本基金股票投資的比較基準。 

中債綜合指數是由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編制，樣本債券涵蓋的範圍更加全面，

具有廣泛的市場代表性，涵蓋主要交易市場（銀行間市場、交易所市場等）、不同發行主體

（政府、企業等）和期限（長期、中期、短期等），能夠很好地反映中國債券市場總體價格

水準和變動趨勢。中債綜合指數各項指標值的時間序列更加完整，有利於更加深入地研究和

分析市場。 

在綜合考慮了指數的權威性和代表性、指數的編制方法與本基金的投資範圍和投資策略

後，本基金選擇市場認同度較高的中證 800 指數和中債綜合指數的組合：中證 800 指數收

益率*80%＋中債綜合指數收益率*20%，作為業績比較基準。 

在不違反法律法規且對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無實質性不利影響的前提下，如果指數編制

單位停止計算編制以上指數或更改指數名稱、今後法律法規發生變化或有更適當的、更能為

市場普遍接受的業績比較基準推出，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據本基金的投資範圍和投資策略，

調整基金的業績比較基準，但應在取得基金託管人同意後報中國證監會備案，並及時公告，

無須召開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審議。”  

 

三、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本基金將採用變更後的業績比較基準，同時修改後的《基金

合同》條款生效。 

 

上述變更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基金合同》的規定，對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無實質性不

利影響且不涉及《基金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發生變化的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已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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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履行了規定的程式。本基金管理人將對本基金招募說明書中的相關內容進行更新。 

 

風險提示：本公司承諾以誠實信用、勤勉盡責的原則管理和運用基金資產，但不保證基

金會有一定盈利，也不保證最低收益。基金的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其未來表現，敬請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投資者應認真閱讀所投資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說明書、香港說明檔等

法律檔，瞭解所投資基金的風險收益，並根據自身投資目的、投資期限、投資經驗、資產狀

況等判斷基金是否和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30日 

 

 

如閣下對本公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聯絡閣下的銀行或財務顧問，或與我們的香港代表「中銀香港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聯絡（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2號 A中國銀行大廈 5樓）。 


